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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科、室、站：
根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和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迎检任务分工，我委结合实际制定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施方案》，现予印发，请认真抓好落实。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2012年7月19日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施方案

根据市委、市政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要求，为使我市创建迎检工作达到国、省测评考核目标，结合市经信委工作实际，制定如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推进遂宁“环境立市、绿色发展”战略，进一步构建和谐遂宁建设，统筹推进全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市民文明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二、加强领导，建立工作机构
经委党委研究，成立市经信委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主任罗孝廉同志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何开荣同志任副组长，办公室、党委办、环资与经济运行科、信息产业科、融资担保与对外经济合作科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
三、围绕目标，落实分工责任
按照遂宁市精神文明办印发的《遂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任务分工》要求，涉及我委牵头工作有“节能减排工作、工业企业污染防治、企业诚信建设、互联网用户普及率及网络净化”四项，涉及配合工作有“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行业风气满意度、诚信政府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等五项工作。各科室要围绕任务分工，研究制定工作推进方案。环资与经济运行科重点要对我市2012年节能减排、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等目标任务进行分解，明确组织实施单位和督查落实单位，积极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信息化科重点协助做好通讯企业净化网络工作，督促互联网企业落实安全责任、加强行业自律、开展精神文明创建等工作；融资担保与对外经济合作科要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试点，切实为对推动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制度、政策和资金支持、保障，其他科室要抓好配合协调工作。通过把握重点，深化创建，为我市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做出不懈努力。
四、宣传发动，营造氛围

各职能科室要进一步了解创建工作有关内容要求，调动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切实落实分工责任，抓好我委创建工作具体措施、重要活动、工作进度、突出成效的宣传落实工作；大力开展思想道德建设、政务行为规范、诚信建设、行为准则及网络知识等有关内容的宣传教育，进一步优化工业投资环境，为企业提供零距离、无缝隙的链条式全方位服务，促进政务服务社会满意度提升，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2012年7月19日

抄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
